
明
万
历
宗
元
年
癸
酉
。
五
十
八
派
衮
世
袭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劄
付
。
吏

部
题
：
『
为
恳
乞
天
恩
，
邀
承
祖
祀
，
以
全
忠
孝
事
。
』
该
本
部
题
：

文
选
清
吏
司
案
呈
本
部
送
，
准
礼
部
咨
该
本
部
题
祠
祭
清
吏
司
案
呈
本

部
送
，
准
江
西
布
政
司
咨
呈
，
准
江
西
按
察
司
於
本
据
经
历
司
呈
抄
，

蒙
准
巡
案
江
西
任
御
史
案
验
，
奉
都
察
院
勘
劄
，
准
礼
部
咨
，
据
吉
安

府
永
丰
县
曾
子
五
十
八
代
嫡
派
裔
孙
曾
衮
奏
前
事
等
因
，
奉
圣
旨
：
『
礼

部
知
道
，
钦
此
、
钦
遵
。
按
出
送
司
案
查
：
嘉
靖
四
十
三
年
，
永
丰
县

曾
子
裔
孙
曾
坤
等
奏
保
曾
衰
，
系
勘
实
嫡
派
裔
孙
，
应
袭
祖
职
。

该
本
部
咨
行
查
勘
去
后
，
嘉
靖
四
十
五
年
三
月
内
，
准
都
察
院
据
江
西



巡
案
御
史
成
守
节
呈
，
据
江
西
按
察
司
呈
，
据
吉
安
府
呈
，
据
永
丰
县

申
，
查
得
谱
载
宗
圣
曾
子
十
五
传
孙
关
内
侯
曾
据
，
避
王
莽
乱
，
播
迁

江
南
，
徙
居
吉
阳
，
今
永
丰
县
。
据
传
二
十
三
代
孙
、
唐
御
史
大
夫
曾

庆
生
二
子
，
长
子
御
史
大
夫
曾
伟
，
次
子
亦
御
史
大
夫
曾
骈
。
伟
生
银

青
光
禄
大
夫
上
柱
国
曾
辉
，
传
至
十
三
代
兵
部
侍
郎
赠
武
城
郡
伯
曾
晞

颜
生
三
子
，
长
子
解
元
曾
雷
顺
，
次
学
士
曾
德
裕
，
三
翰
林
曾
巽
中
。

巽
申
生
曾
如
瑶
，
如
瑶
生
曾
洵
、
曾
潼
等
，
洵
生
状
元
曾
棨
。
潼
生
奉

直
大
夫
曾
子
集
。
子
集
生
曾
芝
、
曾
兰
等
六
人
。
兰
生
曾
定
，
曾
定
生

曾
嵩
、
曾
衰
。
庆
次
子
生
真
州
刺
史
曾
耀
，
耀
生
太
子
洗
马
曾
崇
范
，



崇
范
生
果
州
兵
马
曾
延
膺
，
传
十
九
代
生
质
粹
。
及
查
嘉
靖
十
六
年
间
，

奉
旨
访
求
嫡
裔
，
承
袭
博
士
。
时
以
曾
嵩
、
曾
衰
，
乃
曾
庆
长
房
曾
辉

之
后
，
委
系
嫡
派
，
应
合
起
送
承
祀
。
而
嵩
、
衰
因
居
母
丧
，
甘
处
南

方
，
不
愿
北
徙
。
许
令
支
派
质
粹
借
袭
本
身
一
代
，
以
后
仍
归
嵩
、
衮

嫡
派
。
见
有
聂
乡
宦
批
付
文
约
，
县
给
印
信
存
证
。
今
质
粹
於
嘉
靖
三

十
九
年
庚
申
病
故
，
伊
男
曾
旻
先
故
，
只
遗
一
孙
曾
继
祖
，
见
在
山
东
，

其
瞽
目
与
否
难
以
遥
度
，
但
今
从
立
嫡
之
法
，
曾
衰
既
系
长
房
子
孙
，

况
又
族
长
曾
坤
等
众
所
推
举
，
相
应
承
继
曾
子
之
后
。
等
因
到
府
，
复

勘
明
白
，
取
具
官
吏
族
长
结
状
，
备
呈
到
司
。
随
该
本
司
重
复
揭
查
谱



志
，
曾
出
辉
之
后
为
嫡
，
应
该
承
袭
。
本
出
公
举
，
实
无
别
项
情
弊
，

合
就
呈
报
。
等
因
到
职
，
复
查
相
同
。
伏
乞
转
咨
礼
部
，
等
因
到
院
，

备
咨
到
部
，
彼
因
曾
现
系
职
官
，
已
经
案
候
，
今
曾
衰
复
奏
前
因
，
乞

要
改
职
承
袭
祖
祀
。
查
得
奏
内
，
曾
继
祖
原
系
山
东
起
送
，
屡
经
吏
部

驳
回
，
情
节
未
明
，
恐
别
有
隐
碍
，
随
行
准
吏
部
文
选
司
手
本
回
称
；

嘉
靖
四
十
五
年
丙
寅
五
月
内
，
据
山
东
布
政
司
起
送
，
曾
继
祖
系
曾
质

粹
嫡
孙
，
承
袭
祖
职
，
缘
由
到
部
。
查
得
本
生
双
目
俱
眇
，
不
堪
承
袭
，

别
无
应
袭
人
丁
，
而
公
文
紧
急
，
字
样
俱
系
洗
改
，
又
经
驳
查
去
后
等

因
，
回
报
到
司
，
案
呈
到
部
。
看
得
曾
质
粹
，
原
系
支
派
借
袭
，
勘
报



己
详
，
不
论
有
无
人
丁
，
难
以
再
袭
。
曾
棨
系
房
之
长
，
曾
嵩
系
曾
衰

亲
兄
，
今
独
推
衮
承
袭
，
恐
於
伦
序
有
碍
。
合
再
勘
查
长
房
曾
棨
有
无

子
孙
，
曾
嵩
因
何
未
见
自
奏
与
族
人
保
奏
，
及
曾
衮
果
否
应
袭
，
有
无

别
项
违
碍
，
备
查
明
白
。
如
曾
棨
尚
有
应
袭
子
孙
，
即
与
具
奏
，
以
凭

题
覆
承
袭
。
如
果
曾
棨
房
内
别
无
人
丁
，
曾
嵩
仍
前
不
愿
北
徙
，
委
系

曾
衮
应
袭
，
亦
须
取
具
官
吏
、
族
长
、
里
邻
人
等
，
不
扶
印
结
，
方
与

起
送
前
来
，
等
因
奉
圣
旨
：
『
是
钦
此
、
钦
遵
。
』
合
咨
贵
院
，
烦
转

行
江
西
巡
按
御
史
查
照
施
行
。
等
因
到
院
，
为
此
劄
仰
本
职
依
奉
施
行
，

等
因
奉
此
，
仰
司
抄
案
呈
堂
，
照
依
劄
案
备
奉
钦
依
内
事
理
，
即
便
吊



取
提
学
道
原
勘
文
卷
，
备
查
曾
氏
家
谱
及
省
、
府
、
县
志
，
明
白
结
送
，

勿
得
偏
护
、
回
捏
、
未
便
等
因
抄
呈
到
司
行
。
据
吉
安
府
呈
，
据
水
丰

县
申
，
据
曾
族
长
曾
世
丽
、
曾
坤
、
曾
统
元
、
曾
时
良
、
曾
钦
道
、
曾

国
四
、
曾
绂
五
等
，
会
该
管
里
邻
容
铉
、
魏
用
、
锺
玺
，
并
持
家
谱
志

书
到
县
结
称
，
查
得
状
元
曾
棨
，
先
虽
生
有
子
孙
，
后
俱
无
嗣
。
及
查

曾
嵩
先
因
游
宦
在
广
，
坚
意
让
弟
，
今
致
仕
在
家
，
让
弟
之
意
愈
笃
，

且
自
称
年
渐
衰
迈
，
难
以
远
徙
。
所
以
未
自
举
奏
，
而
族
人
亦
未
保
奏
。

曾
衰
为
曾
嵩
胞
弟
，
同
出
嫡
派
，
初
年
访
求
，
已
蒙
礼
部
将
兄
弟
二
人

题
覆
在
卷
。
况
曾
衰
为
人
居
家
，
孝
友
德
行
，
见
重
於
乡
评
，
出
仕
清



廉
，
褒
奖
屡
膺
乎
夙
宪
。
今
状
元
已
无
子
孙
，
曾
嵩
仍
前
不
愿
远
徒
，

则
曾
子
祀
事
，
委
膺
曾
承
袭
，
并
无
别
项
违
碍
缘
由
，
尤
恐
不
的
，

除
将
各
覆
审
无
异
，
取
结
见
在
。
参
看
得
泷
潭
曾
氏
，
乃
曾
子
之
后
裔
，

稽
之
古
典
而
可
徵
。
曾
辉
一
房
，
尤
曾
子
之
嫡
派
，
质
之
故
老
而
益

信
。
切
恨
状
元
无
嗣
，
更
怜
借
袭
支
贤
。
及
查
曾
嵩
林
泉
皓
首
，
己
坚

让
弟
之
心
。
曾
衮
俎
豆
丹
衷
，
独
懋
承
先
之
孝
，
且
昌
明
理
学
，
不
愧

前
修
；
表
式
乡
闯
，
有
功
后
学
，
尤
宜
承
祀
，
无
忝
冠
裳
。
取
具
官
吏
、

族
长
、
里
邻
人
等
，
不
扶
结
状
，
申
报
到
府
，
转
呈
到
司
，
除
吊
取
提

学
道
文
卷
查
明
外
，
看
得
曾
氏
传
袭
一
节
，
曾
棨
即
令
子
孙
故
绝
，
别



无
人
丁
。
曾
嵩
又
以
暮
年
，
仍
前
不
愿
北
徙
，
坚
欲
让
弟
。
况
衰
能
使

族
众
共
推
，
乡
党
共
举
，
必
其
学
行
足
以
服
人
者
也
。
且
经
府
县
合
行
，

节
勘
无
异
，
允
宣
行
令
承
袭
，
等
因
备
由
帖
发
，
经
历
司
呈
详
，
巡
按

江
西
任
御
史
批
允
，
并
发
印
钤
结
状
到
司
，
理
合
给
文
赴
部
承
袭
，
呈

乞
照
验
施
行
。
等
因
连
人
呈
部
，
送
司
查
先
准
都
察
院
咨
，
称
：
据
巡

按
江
西
监
察
御
史
任
春
元
呈
称
，
勘
查
过
曾
衰
，
应
该
承
袭
无
碍
缘
由

到
部
，
已
经
按
候
起
送
。
本
官
到
日
题
请
选
铨
外
，
今
该
前
因
通
查
，

案
呈
到
部
。
看
得
曾
子
庙
祀
久
缺
，
即
令
曾
棨
子
孙
故
绝
，
别
无
人
丁
。

曾
嵩
又
以
暮
年
，
惮
於
远
徙
，
不
愿
承
袭
。
曾
衮
为
嵩
亲
弟
，
实
系
嫡



派
，
况
文
行
俱
优
，
乡
评
推
重
，
委
宜
承
袭
，
以
主
祀
事
。
节
令
彼
处

巡
按
御
史
勘
结
明
白
，
起
送
前
来
，
相
应
题
请
合
候
命
下
本
部
，
将
曾

衰
咨
送
吏
部
，
照
依
孔
、
颜
、
孟
事
例
，
世
袭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，
以

主
祀
事
。
庶
承
桃
得
人
，
而
宗
圣
庙
祀
不
致
少
虚
矣
，
等
因
奉
圣
旨
，

是
钦
此
、
钦
遵
，
拟
合
就
行
，
为
此
合
咨
查
照
，
钦
遵
施
行
。
等
因
咨

部
送
司
，
案
查
先
贤
颜
、
孟
子
孙
，
节
令
本
部
题
奉
钦
依
世
袭
翰
林
院

五
经
博
士
，
以
奉
祭
祀
。
今
该
前
通
查
案
呈
到
部
：
看
得
曾
子
五
十
八

代
嫡
孙
曾
衰
奏
，
要
改
职
承
袭
祖
祀
一
节
，
既
经
江
西
巡
按
御
史
勘
结

明
白
，
委
系
嫡
派
子
孙
，
应
该
承
袭
。
又
经
礼
部
题
，
奉
钦
依
咨
送
前



来
，
相
应
覆
请
合
候
命
下
，
将
曾
衮
照
依
颜
、
孟
事
例
，
改
授
翰
林
院

五
经
博
士
，
行
令
前
去
，
永
主
祀
事
。
庶
广
皇
仁
，
以
光
先
哲
；
崇
前

卹
后
，
实
为
盛
世
旷
典
！
等
因
。

万
历
元
年
癸
酉
正
月
二
十
日
，
奉
圣
旨
，
是
，
饮
此
、
钦
遵
。
拟
合
就

行
。
为
此
合
行
劄
付
，
本
官
照
休
本
部
题
奉
钦
依
内
事
理
，
钦
遵
施
行
。

须
至
劄
付
者
：

右
劄
付
世
袭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曾
衮
。
准
此
。

万
历
元
年
正
月
二
十
三
日


